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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HC63-2025-0001 
 

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文件 

衢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 
 

衢自然资规〔2025〕6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衢州市商品住宅品质提升 
规划设计导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分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： 

为贯彻落实住建部“要下力气建设好房子”和省政府关于房

地产平稳健康发展的部署要求，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支持住宅品质提升的

指导意见》文件精神，进一步优化完善衢州市住房供应体系，支

持商品住宅品质提升，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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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衢州实际，编制了《衢州市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规划设计导则（试

行）》，现予以发布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  衢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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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规划设计导则（试行） 
 

1.总则 

1.1 为优化完善住房供应体系，进一步支持商品住宅品质提

升，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， 满足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，

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，促进新时代山水花园城市建设，根据《浙

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支持住宅

品质提升的指导意见》（浙建房〔2024〕32 号）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导则。 

1.2 商品住宅品质提升须符合安全、舒适、绿色、智慧和高

质量发展要求，具备空间舒适、安全耐久、环境宜居、绿色智慧、

全面管理等特征。 

1.3 本导则适用于衢州市中心城区土地纳入商品住宅品质提

升的居住类用地。 

1.4 商品住宅品质提升要坚持人民至上、守正创新、问题导

向，设计应与需求无缝对接，在空间布局、配套设施、健康生活

等方面凸显环境与人的全时空、全龄段友好，推动从“住有所居”

向“住有宜居”转变。 

2.小区规划要求 

2.1 应依据上位规划和城市设计，综合考虑采光、通风、景

观视线等要素，优化空间组合形式和功能布局，根据不同规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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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位和场景，配建多样化的公共服务设施，为住户创造舒适的生

活环境。 

2.2 小区共享会客厅、体育健身、文化休闲、儿童游乐等公

共服务空间及设施可结合地下一层、底层及二层等位置进行相对

集中配建，精装交付。建筑面积不宜小于住宅计容建筑面积的

2%，并与建筑主体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 

2.3 合理打造小区出入口、入户大堂、单元门厅、候梯厅、

地下车库等多层级公共空间体系，提升住户归家动线的仪式感、

安全感和体验感。 

采用合理的人、车分流交通组织方式，合理规划地上人行归

家流线和地下车行归家流线。鼓励设置风雨连廊体系，打造无风

雨归家流线。 

2.4 地面停车数按配建总停车数的 10%以内控制，公共停车

位须占总停车数 10%以上且有明显标志。小区主要出入口就近位

置须设置访客停车位。小区配建机动车位应 100%配电路线和充

电设备位置。 

小区内应分片区集中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所，其中电动自行

车停车位数宜不低于浙江省《城市建筑工程停车场（库）设置规

则和配建标准》（DBJ33/T1021-2023）非机动车配建要求的 50%，

且应具备定时充电、断电、故障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充电控制设施

并满足消防要求。充电设施应与其他设备统筹安排、同步设计、

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 
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4%BD%8F%E5%AE%85/1536254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4%BD%8F%E5%AE%85/1536254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6%B5%81%E7%BA%BF/59509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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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筑风貌要求 

3.1 建筑空间形态上应考虑梯度变化，相邻住宅建筑南北向

高差宜控制在三层及三层以内，且不应出现明显的“高低配”、连

续性的板式建筑、“剃平头”等负面设计。 

3.2 建筑立面应精细化设计，提高防渗漏、防脱落的施工工

艺，提升立面效果，底部（宜不少于两层）及公建配套设施、公

共服务设施建筑主要装饰材料应采用石材、陶板、金属板等富有

质感的高品质材料，住宅上部应选用耐脏、耐使用、易清洗、不

易脱落的立面材料。 

4.建筑设计要求 

4.1 以改善型大户型为主，单套套内建筑面积不小于 100 平

方米，住宅标准层层高不低于 3.0 米，多、高层住宅应设置户属

开敞式空中花园和底层公共空间。 

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是指具有庭院功能的户属室外空间。 

4.2 高层住宅底层须设置架空层（除底层设置商业、公建配

套设施外），多层住宅底层鼓励设置架空层，层高不低于 4 米，

作为公共空间使用。 

4.3 多、高层住宅单套允许设置不超过两处户属开敞式空中

花园，出挑距离原则上不小于 2.4 米，不超过 6 米，高度不低于

两个自然层高。单套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投影总面积不大于 50

平方米，且不大于套内建筑面积的 30%。 

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上方（两个自然层高中间）不得预留后
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9%85%8D%E5%A5%97/2043375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6%94%B9%E5%96%84/2043373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5%A4%A7%E6%88%B7%E5%9E%8B/1536195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5%95%86%E4%B8%9A/1536061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9%85%8D%E5%A5%97/2043375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9%85%8D%E5%A5%97/2043375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8%87%AA%E7%84%B6%E5%B1%82/15363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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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可改造增设楼板的围护结构或横、竖向结构构件，须至少两面

对外通透开敞（或开敞面不少于周长的 50%），开敞面围护设施

无墙、无承重柱、高度不高于 1.5 米，沿开敞面应做绿化，绿化

部分面积不小于其投影面积的 30%，覆土厚度不小于 0.3 米。 

4.4 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的景观绿化应进行专项设计，宜设

置自动点灌系统，并充分考虑绿化种植方式防坠落、防各类极端

天气等防护措施，纳入建筑设计方案内容，并与建筑主体同步设

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。 

4.5 项目自身和对周边日照影响应符合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

《城市建筑工程日照分析技术规程》（DB33/1050-2016）和《衢

州市城乡规划管理（建筑管理）技术规定》要求，日照分析时应

建模，当建筑为遮挡物时，日照计算的遮挡面应为户属开敞式空

中花园的外边缘；当建筑为被遮挡物时，日照计算的被遮挡面应

为建筑主体外边缘，其他按照一般住宅和本地技术规范要求控

制。 

4.6 小区大堂保修期应与主体结构一致。应提高管道耐久性

标准，给排水管道、电线电缆耐久性宜与建筑相同。外墙保温优

先采用墙体自保温或内保温系统，采用外保温应选用技术成熟、

性能可靠、施工简便的外保温系统。地下车库行车道应按照城市

地下道路标准设计，路面结构应满足耐久性和稳定性要求，具有

阻燃性好、噪声低的性能。  

4.7 鼓励推广高星级绿色低碳住宅建筑、超低能耗住宅建筑。
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6%B0%B4%E5%B9%B3%E6%8A%95%E5%BD%B1/15364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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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采用装配式建筑，采用全装配式结构或智能建造等创新形式建

设的住宅，其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的相关指标，可通过专家会审、

“一事一议”的方式结合实际调整。积极推广装配式装修、绿色建

材工程应用，提升住宅建筑材料的保温、隔热、防水、环保等性

能，提高可再生能源建筑一体化、住宅建筑垃圾综合利用水平。

鼓励建设智慧住区、数字家庭，提升住区和住宅智慧化水平。 

5.容量控制要求 

5.1 当小区居住产品仅为排屋，且每户都有独立地面庭院时，

庭院面积可计入绿地率。当小区居住产品为叠排、排屋组合或仅

为叠排，且每户都有独立地面庭院时，庭院面积可按 30%折算计

入绿地率。 

位于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投影范围内的室外地面绿化（距墙

角 1.5m 除外）可按 50%折算计入绿地率。 

5.2 楼栋间的风雨连廊不计入机动车、非机动车配建面积基

数、不计入配套设施配建面积基数。 

建筑密度按照首层建筑基底占地面积进行计算，非机动车

棚、垃圾房、楼栋间的风雨连廊、独立设置的开闭所和变配电房

可不计算建筑密度。 

5.3 可不计入容积率的情形： 

（一）在项目用地范围内配建的非机动车棚、垃圾房、变配

电房、开闭所，作为公共空间的架空层（含因设置公共服务功能

需要，采用透明玻璃材质进行部分围合的架空层）； 
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5%BB%BA%E7%AD%91%E5%AF%86%E5%BA%A6/2092885
https://baike.fang.com/item/%E5%8D%A0%E5%9C%B0%E9%9D%A2%E7%A7%AF/20434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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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户属开敞式空中花园、楼栋间的风雨连廊以及为小区

配建的地下公共服务空间； 

（三）位于居住用地沿街不超过两处的主要出入口、总面积

不大于 200 平方米、至少两面开敞且仅作为小区车辆、人行通行

的小区门厅； 

（四）独立于建筑之外的，出室外地面的楼梯、电梯井及地

下出入口雨棚； 

（五）建成后按规定无偿移交政府指定部门的居家养老服务

用房、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用房（含社区用房、社区卫生服务用房、

党群服务中心等）、公共文化设施用房、公共厕所等公共服务配

套设施。 

5.4 可按一半计入容积率的情形：住宅沿城市道路、公路、

铁路、河道等需进行立面公建化的，规划条件中明确需采用封闭

式阳台的，阳台按水平投影面积的 1/2 计算容积率。 

6.审批管理要求 

6.1 规划和建筑设计方案，经自然资源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

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技术要点进行联合审查，需提交相关决策

程序审议的，按规定程序决策后，方可办理建设审批手续。 

6.2 多、高层（六层及六层以下叠排、排屋除外）住宅，应

该在主体结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后开始预售。提倡向客户展

示品质，鼓励在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现房销售。 

项目在土地出让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规划用地核验和地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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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均适用本导则，按规范计算建筑面积，并区分计容建筑面积

和不计容建筑面积。涉及建成后移交相关部门但不纳入容积率计

算的建筑空间，可根据建筑面积进行确权登记，其余不纳入容积

率计算的建筑空间，原则上不进行确权登记。 

6.3 落实住宅“两书”制度，开发企业向购房人交付住宅时，

按规定（约定）向购房人提供《住宅使用说明书》、《住宅质量

保证书》、《住宅分户空气质量检测合格报告》，若购买工程质

量保险的，同时提供《住宅工程质量保险告知书》。鼓励开发企

业采取专业维修团队驻场的形式，及时组织处理住宅保修范围和

保修期限内的质量问题。推进房屋体检、房屋养老金、房屋保险

等制度试点。 

7.其他相关规定 

7.1 本导则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导则未尽事宜按照国家、省

和市规定执行。与上级有关政策规定中的强制性条款冲突的，按

上级有关政策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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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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